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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C 02/20 
(資料文件) 

 
婦女事務委員會  

 
檢討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」  
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」(「自學計劃」)
及檢討的目的。  
 
 
「自學計劃」目的  
 
2.  婦女事務委員會（婦委會）自 2004 年推出「自學計劃」，鼓

勵不同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婦女裝備自己和提升個人能力。「自學計

劃」是香港首個專為婦女（特別是基層婦女）而設的大型和無障礙

學習計劃，課程因此不設任何學歷要求。有別於一般與學術及職業

訓練相關的課程，「自學計劃」旨在幫助婦女培養正面的思維取向，

提升內在能力，並實現終身學習。  
 
 
合辦機構  
 
3.  香港公開大學由 2004 年至今一直與婦委會合辦「自學計劃」。

香港公開大學與 88 個分布全港各區的非政府機構協作，負責安排

面授課堂，提供授課、學習支援及招生服務。現時由香港公開大學

營運「自學計劃」的合約將於 2021 年 10 月屆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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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學計劃」課程特色  
 
入讀要求  
 
4.  凡年滿 18 歲的香港居民，不論學歷、背景、性別、種族均

可參加「自學計劃」。  
 
授課模式  
 
5.  「自學計劃」設有一系列特別編撰及無障礙學習課程。課程

採用四種模式進行，包括面授、電台廣播（兩者均自 2004 年推行

計劃起提供）、網上學習（自 2010 年起），以及視像學習模式（自

2019 年起）。  
 
課程類別  
 
6.  「自學計劃」的課程現時涵蓋五個學習範疇，包括 (1)理財系

列、 (2)健康系列、 (3)人際關係系列、 (4)藝術文化，以及 (5)生活系

列，讓學員更有效地處理各個生活環節，體驗學習與生活的樂趣。

截至 2019 年 12 月，「自學計劃」共設有 89 個課程。  
 
時數及編排  
 
7.  每個課程為期約 13 週（合共 25 學習小時）。各種課程的編

排及學習時數分配如下：  
 
面授課程  
 

學習活動  細節  學習時數  
面授學習  香港公開大學編寫及提供學習

教材，由各區協辦機構安排授課  
25 小時  

 合計：  25 小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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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台廣播課程  
 

學習活動  細節  學習時數  
電 台 廣 播 節

目  
新城知訊台廣播  
 

13 小時  

專題講座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

學院舉辦  
2 小時  

輔 助 學 習 活

動  
由各區協辦機構安排的活動，例

如小組討論  
6 小時  

自學／反思  修讀由香港公開大學編寫及提

供的自學教材後自行安排  
2 小時  

總結講座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

學院舉辦  
2 小時  

 合計：  25 小時  
 
網上學習／視像課程  
 

學習活動  細節  學習時數  
網 上 學 習 ／

視 像 學 習 ／

反思  

學員登入香港公開大學發展的

網上學習平台進行  
21 小時  

參 加 專 題 及

總結講座  
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

學院舉辦  
4 小時  

 合計：  25 小時  
 
 
成績評核  

 
作業  
 
8.  學員須於學期的第 13 週或以前完成一份指定的期終作業，

學員在回答題目時可選擇以一篇約 200 字至 400 字的中文短文，或

最多 5 分鐘的錄音聲帶方式作答。評分以 100 分為滿分，達 50 分

或以上者，可獲 4 個積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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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率  
 
9.  學員達到以下出席率要求，可獲額外 1 個積分：  

 電台廣播課程下由各區協辦機構安排的輔助學習活動（例如

小組討論）（合共 6 小時）  
 面授課程的出席率達七成  
 網上課程／視像課程下的專題及總結講座（合共 4 小時）  

 
 
積分計劃  – 記錄自我提升的階段成就  
 
10.  學員修讀一個課程最多可獲 5 個積分。累積足夠「積分」後，

可獲頒發六個不同級別的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」證書。  
 
 
監察機制及運作模式  
 
11.  「自學計劃」的監察機制及運作模式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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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 
 
12.  「自學計劃」推行至今逾 15 年，婦委會同意需要予以檢討，

以評估計劃成效和建議可行的改善措施。勞工及福利局 (勞福局 )研
究組獲邀進行此項檢討，以審視「自學計劃」的定位、服務對象、

運作模式 (包括課程內容和設計 )及所提供的進階路徑。檢討的初步

工作已完成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
13.  勞福局的高級研究員將在 5 月 28 日婦委會會議上簡介研究

結果、提議的未來發展路向及建議改善方案。屆時請委員提供意見。 

 
 
婦女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
2020 年 5 月  
 


